
澎湖縣西嶼鄉外垵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學生路隊編隊實施辦法 
一、目的： 

（一）輔導學生上下學時，依序排隊行進，養成守秩序的習慣。 

（二）指導學生遵守交通秩序，維護生命安全。 

（三）輔導學生行的禮儀。 

二、實施辦法： 

（一）編組方法： 

１依居住區域（警察局、魯國小路、村長家前、黑溝口、7-11、溫王宮）進行分組。 

２每組依照年級編隊。 

３每隊設路隊長及副隊長各一人，負責維持沿途之秩序。 

（二）路隊演練： 

１定期演練：每學期開學配合始業訓練實施。 

２不定期演練：校外交通情況改變或發現路隊秩序混亂時，視實際需要實施。 

（三）放學路隊輔導： 

１班級自行放學：班級導師護送學生至路口過馬路安全返家。 

三、考核輔導： 

 （一）由訓導組報告路隊原則，對優劣路隊給予表揚和警愓。 

 （二）訓導人員隨時巡視校外路隊行進情形，協助導師督促路隊，注意行的安全與秩序。 

（三）少數違規學生，由級任老師加以輔導。 

四、本辦法經校長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